泛用型聯合收穫機功能規格說明
一、功能說明：泛用型聯合收穫機1台，包含原廠型錄標示各式組件，可供水稻、麥、大豆、蕎麥及油菜子等作物收穫用，並可供胡麻收穫試驗用。
二、規格說明：

1. 動力：出力63PS或以上，水冷四行程四氣缸柴油引擎。
2. 起動方式：電動起動。
3. 變速檔數：主變速HST油壓無段變速，副變速至少2檔。
4. 行走速度：前進至少可達1.2m/s。
5. 行走裝置：履帶寬450mm或以上，履帶中心距1,100±50mm。
6. 收割方式：油壓位置調整式無段變速扶撥輪，扶撥輪寬度1,400mm或以上。
7. 收割寬度：1,600mm或以上。
8. 收割高度：範圍至少0~800mm，具割高位置控制裝置及對地平行割高自動裝置。
9. 脫穀裝置：軸流式脫穀筒，轉速可調至少2速，筒徑600mm或以上，長度1,600mm或以上。
10. 集穀裝置：集穀箱容量1,200L或以上，具滿量警示裝置；穀物螺旋輸送管長4,000mm或以上，可自動旋回收存，具無線遙控裝置。
11. 禾稈排出方式：具切碎撒佈裝置。

12. 具空調駕駛車廂。
13. 附件：至少需附型錄上供水稻、麥、大豆、蕎麥及油菜子等作物收穫用各式裝備、使用說明書及隨車工具，並應於報價單載明。
二、教育訓練：提供至少3小時之泛用型聯合收穫機操作及維護保養訓練。
三、交貨及保固：

1. 交貨時間：決標次日起90天（日曆天）內。

2. 交貨地點：本場(台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）。

3. 投標時，廠商需檢附原廠規格型錄。交貨驗收時，除以上述規格表為基準外，各部規格亦需符合所附型錄規範，並檢附性能測定報告。

4. 需為2014年下半年以後出廠機型，驗收時檢附出廠或進口報關證明。
5. 保固期限：交貨驗收合格後至少1年。
